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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ST 金一       公告编号：2024-008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发来的（2023）粤 03 执恢 674 号

之一《通知书》，深圳中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公司股东钟

葱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2,649,000 股股票，拍卖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4 日

10 时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 10 时（延时除外），公告媒体网址为淘宝网

https://sf-item.taobao.com/，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被拍卖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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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葱 否 12,649,000 22.32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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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中院上述《通知书》，以上司法拍卖为申请执行人招商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钟葱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将依法强制拍卖被

执行人钟葱持有的上述股票以清偿债务。具体拍卖方式、拍卖程序、权利义务、

法律风险等信息可前往 https://sf.taobao.com/进行查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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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等情况 

（1）2020 年 5 月 12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钟

葱持有的公司 2,244,685 股股票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由

自然人尹博成功竞得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东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7）。 

（2）2020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2 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

葱持有的公司 5,959,720 股股票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由

自然人张宇成功竞得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被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88）。 

（3）2023 年 8 月 4 日至 2023 年 8 月 5 日、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2023 年 9 月 20 日起至六十日止，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钟葱

持有的公司 3,000万股股票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了公开拍卖。均流拍。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2023 年 8 月 8 日、2023 年 8 月 29 日、2023 年 9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3-081）、《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

卖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92）、《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104）。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葱持有公司股份 56,675,5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

本次钟葱股份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钟葱股份

拍卖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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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 03 执恢 674 号之一《通知书》。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4 日 


